
教学内容信息表
序号 2-1

名称

把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

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

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党的路线方针

政策，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等作为教学的主要内

容。

法定依据

《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》（中共中央 2018

年 12 月印发）

第三章第二十六条 社会主义学院教学的主

要内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

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党的路线方

针政策，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等。

实施机构 教务室

职责边界 教务室组织实施

运行流程 制定——实施——评估

运行要件 教学计划

责任事项
1.制定教学计划；

2.安排授课老师。

监督方式
电话：65532682

来信来访地址：天津市滨海新区嘉泰路 540 号


